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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互联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(2023)京 0491 民初 6630 号

原告：吴绮莉，女，1972 年 9 月 2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广东省

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道福华路祈福名望天下 2 座 3502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詹妍，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俊芹，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：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

园镇刘老公庄东侧(北京英特塑料机械总厂)81 幢 8057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卢志栋，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淮利明，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郭利斯，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原告吴绮莉与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

一案，本院于 2023 年 4 月 4 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

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吴绮莉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妍、被告北京华

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淮利明、郭利斯到庭参加诉

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吴绮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在微信公众号

“绿侬珠宝饰品：1nzb”首页连续一个月向原告赔礼道歉；2.判

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、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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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000 元；3.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事实和理由：被告在其主办

的微信公众号【绿侬珠宝饰品：1nzb87】中发布了标题为“国际

巨星成龙私生女吴卓林为何两度报警抓母亲？”的配图文章，使

用了原告的 4 张肖像图片为其文章引导流量。吴绮莉作为著名影

视剧演员，其肖像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被告的使用行为不属于

法定许可的情形，使用行为应当事先获得权利人的许可。被告未

经许可使用构成侵权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赔礼道歉的责任。根

据《民法典》179 条、995 条、1000 条等规定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

权益，提起诉讼，请依法裁决。

被告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辩称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

求：一、被告不构成侵权，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原告作

为演艺圈公众人物，对社会公众就已公开发布的照片进行转发理

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，“绿侬珠宝饰品”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

关文章，系被告转载，虽然未经原告同意使用其肖像，但并未对

原告的肖像进行任何丑化、贬损，且于被告收到法院起诉状副本

后已主动删除，并注销该微信公众号，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肖像

权的事实不成立，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二、关于原告主

张的经济损失。首先，即使认为被告构成侵权，但根据《民法典》

第九百九十八条的规定，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、身体权

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，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

业、影响范围、过错程度，以及行为的目的、方式、后果等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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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首先，涉案文章的内容，除了涉案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，

无任何广告宣传用语、引导流量的商品介绍、链接等设置，且涉

案文章的内容与被告的业务范围也无关联性，涉案微信公众号主

要发布一些与珠宝首饰相关的资讯。被告使用吴绮莉肖像并无明

显的商业属性和营利性质。其次，涉案文章的阅读量很低，仅 7

个阅读量，分享量和收藏量均为 0，涉案微信公众号的其他文章的

阅读量都较低，由此涉案公众号的影响范围非常有限，涉案文章

的影响范围更是有限，可以认为没有对原告产生影响，没有对原

告造成损失。再次，涉案文章系被告转载，被告在收到法院邮寄

的起诉状副本后即删除涉案文章，并主动注销涉案微信公众号，

被告主观过错较小，积极弥补过错，未造成损失的扩大。最后，

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涉案侵权行为受到的损失或者被告因

此获得的利益。三、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。本案中，

即使认为被告构成侵权，涉案文章的阅读量很低，且原告吴绮莉

年近五十多岁，出演的作品均在 1990 年到 2000 年左右，在如今

社会的知名度很低。综合考量以上因素认定，涉案文章远远达不

到对原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，应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。

四、关于原告主张的维权合理支出。即使认为被告构成侵权，原

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关于维权的合理支出，应驳回原告的该项诉

讼请求。五、关于原告主张的赔礼道歉。本案中，即使认为被告

构成侵权，赔礼道歉的方式也应考量《民法典》第九百九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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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规定的因素，即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使用吴绮莉肖像的目的、方

式和影响范围，结合其主观过错依法确定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。

综合考量，被告只需向原告回函致歉即可，甚至无需赔礼道歉。

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，经审理，

本院认定事实如下：

2022 年 8 月 9 日，原告使用可信时间戳进行取证，取证内容

显示微信公众号“绿侬珠宝饰品”（微信号：1nzb87）账号主体

为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。2017 年 3 月 24 日，被

告发布了标题为《国际巨星成龙私生女吴卓林为何两度报警抓母

亲？》的配图文章，使用原告肖像照片 5 张次(多为合影)。文章

底部有二维码，扫码得知，该二维码系涉案公众号的二维码。

被告提交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》截图，拟证明涉案文章

的内容与被告的业务范围无关联性。

被告提供微信搜索“1nzb87”的结果截图，显示涉案微信公

众号不存在，已经注销。

被告提供工人日报发布的标题为《公众人物别太玻璃心，知

道有个容忍义务吗？》、百家号发布的标题为《“四千年美女”

败诉，公众人物容忍义务不可小觑》、微信公众号“尚影娱乐法”

发布的标题为《明星肖像权维权翻车？鞠婧祎肖像权一审这样判》

的文章全文及其网页链接，拟证明公众人物具有容忍义务，即为

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以及大众的言论自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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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人物对与其相关的报道、评论以及使用其形象信息的行为，

负有容忍该报道或行为可能对其人格权益轻微损害的义务。

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微信公众号网页截图、可信时间凭证

认证证书，被告提交的网页截图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。

本院认为，肖像权，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、使

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，其表现形式包括人物画像、生活照、

剧照等。自然人的肖像权受法律保护，未经本人同意，不得擅自

使用自然人的肖像。自然人的肖像权受到侵害的，有权要求停止

损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，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。本案中，涉

案微信公众号文章中含有原告肖像，其中原告的肖像能够清晰识

别，一般社会公众能够将其与原告的相貌特征相联系。本院认为，

被告未经许可在其文章中使用原告肖像图片，侵犯了原告的肖像

权，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。

关于经济损失，原告作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文艺工作者，其肖

像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，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遭

受的实际损失或被告使用涉案肖像所获得的经济利益，故本院综

合考虑以下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：1.原告有一定知名度；2.文

章中没有商业广告和链接，且文章内容与被告业务范围无关；3.

文章阅读量少，损害后果轻微；4.被告得知涉嫌侵权后，及时删

除涉案图片，并注销了涉案微信公众号，被告的主观过错轻微。

关于赔礼道歉，本院予以支持，因涉案公众号已经注销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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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确定被告书面赔礼道歉。

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，因被告使用原告肖像并未歪曲原告形

象，未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，原告不会因此遭受严重的精神

损害，故对该诉求本院不予支持。

关于原告主张的维权合理支出，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，无法

确定该笔费用是否支付、由谁支付及具体金额，故本院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

百七十九条、第一千条、第一千零一十八条、第一千零一十九条、

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、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向原告吴绮莉书面赔礼道歉（如逾期未履行，本院将根据原

告申请，选择一家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，刊登本判决主要

内容，费用由被告负担）

二、被告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赔偿原告吴绮莉经济损失 350 元；

三、驳回原告吴绮莉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150 元，由被告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

150 元（原告吴绮莉已预交，被告北京华夏科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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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吴绮莉）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，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员 方淑梅

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

法 官 助 理 张 圆

书 记 员 郭 悦


